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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卫联健康公益基金会
存货管理制度

第一条   为了规范基金会的库存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 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和《基金会章程》，  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本基金会存货系指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，或 者为了出售或捐赠仍处在生产过程中的，或者将在生产、提供服务或日常管  理过程中耗用的材料、物资、商品等。具体包括材料、库存商品、委托加工  材料、以及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工具、器具、用品等。
第三条  本基金会外购的存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，接受捐赠的存货 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。接受捐赠的存货成本的确定原则详见《基金会实物 捐赠管理办法》。
第四条  存货入库前应办理验收入库手续，填写“入库单”， 由保管人和 验收人签字确认；存货出库时，填写“出库单”， 由保管人和验收人签字确
认；入（出）库单一式两联，一联交财务部门留存， 另一联由存货管理人员 留存。
第五条  存货在发出时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个别计价法，确定发出存 货的实际成本。
第六条  存货的盘点采取年末定期盘点和平时不定期抽查相结合，本基金 会存货每年定期盘点一次。应于年末实地盘点实物，盘点结果形成书面报告。年末盘点由财务部和项目部或行政部（不少于两人）联合派员盘点，确 保全面、真实反映情况，要同时关注存货的数量和质量，对于存货发生的盘 盈、盘亏以及变质、毁损的，应当及时查明原因，按照管理权限，经批准后，在期末结账前处理完毕。
第七条  基金会在会计期期末应当对存货是否发生了减值进行检查，在期 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确定存货的期末价值。对可变现净值低于账  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。如下年度可变现净值回升，应在原已确认  的跌价损失的金额内转回。

